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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工作

1.1. 系统信息

网站地址： http://210.36.48.84:8080/zhxg/index.do

1.2. 用户信息

登录账号：岗位负责人工号

密码：数字化校园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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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步骤说明

2.1. 登录学工系统

打开广西医科大学学工管理系统的网站地址，进入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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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入勤工助学模块

1.登录后点击我的应用——》学工—》勤工助学—》用工计划，

进入勤工助学用工管理页面，用工部门根据岗位的需求填写用工

计划。（注：用工计划和岗位设置为一学年申请一次）

该项审核流程如下：用工部门申请用工计划---部门负责人审批---

学工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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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在用工岗位申请管理中，根据设定好的用工人数进行进

行相应岗位的创建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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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岗位后，填写广西医科大学勤工助学岗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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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完毕后，点击办理，进入部门领导审批环节。

5.点击 则弹出下面对话框，搜索部门审核人姓名，点击“完成”即可提交至部门领

导审核。

6.部门审核人点击批量审核，提交至学工处审核，待学工处审核通过，岗位立即生效，

学生 可进行上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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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工计划岗位发布后，则进行对学生申请岗位的审核操作；个人中心—学生事务-

--我的待办，查看岗位学生的申请名单，该项为流程申请，流程如下：学生申请---用
工部门审批。

双击相应的申请条目则会弹出 Act 表单，如下图：

点击办理后会弹出审核面板，用工部门选择审核通过或者审核不通过，同时给出

办理意见：如果选择审核通过，办理意见写：同意。为便于让学生及时了解上岗情况

，用工部门可在办理意见里写明上岗具体时间，若岗位人数较多的部门，可通知学生

加入QQ群，例如：欢迎你的加入，XX月XX日早上8点来XX楼XX室上岗，为了便于后续联

系，可加入QQ群，群号为xxxxxxxx； 若选择审核不通过，办理意见可写不同意或者简

单描述一下理由（例如学生上岗时间不符合条件）。然后点击办理完成。备注：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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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师及时审核，因为学生需要等到审核结果出来才能进行下一个岗位申请，若长时

间未审核，会影响学生去申请其他岗位，学生每次只能申请一个岗位。

2.3. 查看上岗学生

点击我的应用——》 学工——》 勤工助学——》 学生任职与申请管理——》 学生岗位任

职查看汇总

注:上岗学生为用工部门审批后，就默认为可上岗状态，在该表中查看相应的上岗学生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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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量的确认、修改、 否认
选择对已提交的未确认的工作量进行操作：

2.4.1 工作量确认

点击标注有“未确认”信息的日期，右边会显示具体学生上岗人员信息及

工作时长，如果核实无误，可以全选，点击“确认”，即可全部审核通过。学

生有登记工时的日期，用人部门需要逐个点击审核。

2.4.2 工作量修改

如果发现学生登记的工时有误，可以点击“修改工作量登记”，以用工部

门最终登记的工时发放岗酬。

2.4.3工作量否认

如果用人部门发现学生登记的工时与实际上岗工时不一致，需要学生再次

确认的，可以点击“否认”，系统会出现“需交涉”提示，此时需要学生重新

核对再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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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量登记

（备注：此操作限于在学生没有提交工作量的情况或上岗人数较多不便于单独审核的情况）

点击学工——》勤工助学——》日工作量登记——》登记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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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日工作量登记

点击【登记工作量】打开界面，先在左边框选择日期，再点击右边

框的 【工作量登记】按钮，即可进入登记界面。点击进入工作量登记按钮框

会自动显示该岗位指导老师指导的学生的具体信息，指导老师应根据学生当

天实际出勤情况进行登记。

注：登记方法分三种：一是单独登记，二是批量登记（所负责学生

出勤工时量完全一致方可批量） ，三是下载登记模板，直接导入登记结果（

本方法适用于上岗较多人数较多的岗位，用工部门让学生根据模板填好上岗

工时，若一人一个月上岗三次，则需要填写三条记录，将模板导入系统，导

入成功后系统默认审核完成）。

（单独登记）逐个登记所负责学生的工作量:

1.点击工作量登记按钮，弹出工作量登记框。

2.在工作量登记框的列表中填写工时，点击完成按钮即可完成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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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登记

1.选中工作量登记框中的批量登记的按钮，在工作量登记框中填写工时。（注

意：工作量登记限制了每天上报时间最多为 10 小时，超过 10 小时系统会自

动更改为 10 小时）

2.点击完成按钮即可完成登记。

用以上方法一和方法二登记完的工时，页面会跳转至【登记工作量】界面

，选择要确认的学生，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弹出【确认成功】按钮，点击确

定，即可确认工作量登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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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登记模板，直接导入登记结果。

模板下载：点击登记工作量——》导入多日工作量——》下载导入模板——》

选择附件上传——》 点击导入即可完成。（工作量为 0时的情况可不用填写）。

点击“下载导入模板文件”，填写学生相关信息，模板填写内容如下：

注：岗位名称和岗位编号在【学生任职与申请管理-学生岗位任职查看汇总】

中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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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工作量登记有误，页面会显示[请下载带有错误原因的文件]。

根据文件提示的错误修改后再导入即可完成工作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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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作量薪酬上报学工处

点击我的应用——》学工——》 勤工助学——》 薪酬计算与发放——》 工

作量薪酬上报——》 在左边框中选择所要上报的月份——》点击【抽取工作量】

按钮，即可获取所登记学生的工作量。

2.6.1 用工部门负责人审核

方法 1：抽取工作量进行工作量薪酬上报：

（1）点击工作量薪酬上报；

（2）点击相应月份的勤工助学岗酬条目；

（3）点击抽取工作量；

（4）点击计算薪酬；

（5）点击设置支付类型（此环节为最新调整操作，设置支付类型由原有的院系

（部门）领导操作改为各用工部门负责人操作）；

（6）点击上报。

方法 2：用导入的办法进行工作量薪酬上报；

工作量薪酬上报——》在左边框中选择所要上报的月份——》点击【导

入】按钮即可用导入的方法导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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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导入模板，填写表格中的相关信息（用工部门、岗位编号、岗位名称

等信息可在登记工作量显示的学生信息中查看）。

若表格中填写的信息有误，会导致导入失败，系统会显示如下信息：将错

误信息表格下载查看，按照表格中的提示修改，重新上传。

导入成功的页面显示如下：

导入成功后，点击【计算薪酬】，获取学生的薪酬信息，点击【设置支付

类型】，检查无误后可点击【上报】，即可完成用工部门审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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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支付类型】，系统弹出一个窗口，设置支付类型为发校园卡，点击

完成即可。

点击【上报】，系统弹出一个窗口，进入审核环节，岗酬上报必须经过院系（部门

）领导审核，行政部门需提交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审核，学院需提交分管学生工作领

导审核。在系统提交给院系（部门）领导审核，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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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以上流程，用工部门负责人审核环节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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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用工部门领导审核

我的应用——》学工——》 勤工助学——》点击【工作量薪酬审核】，选择

相应的月份，部门领导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提交给学工处负责人审核

，填写办理意见，点击【办理完成】，部门领导审核环节即可完成。

注意：工作量在未上报前，用工部门负责人或部门领导审核环节可以随时修改。

在上报学工处后若发现所报数据有误，请联系学工处老师退回数据，重新进行修

改，再上报。

2.7 离岗处理

考虑到部分已任职的学生，需要外出实习或者因其它原因未能继续上岗，用

工部门可以对该生进行离岗处理，系统操作如下：点击【任职管理】，勾选需要

做离岗处理的学生，点击【批量离岗】，填写离岗时间和离岗原因，点击【完成

】即可完成学生离岗处理，原有学生上岗名额会空出来，其他学生可进行岗位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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